
氨酚伪麻美芬片Ⅱ/氨麻苯美片说明书
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。

    11.本品性状发生改变时禁止使用。

    12.请将本品放在儿童不能接触的地方。

    13.儿童必须在成人监护下使用。

    14.如正在使用其他药品，使用本品前请咨询医师或药师。

【药物相互作用】

    1.本品如与其他解热镇痛药同用，可增加肾毒性危险。

    2.本品不宜与氯霉素、巴比妥类、解痉药、酚妥拉明、洋地黄苷类同用。

    3.如与其他药物同时使用可能会发生药物相互作用，详情请咨询医师或药师。

【药理作用】

    本品中对乙酰氨基酚可抑制前列腺素合成而具有解热镇痛作用；盐酸伪麻黄碱具有收缩上呼吸

道毛细血管、消除鼻咽黏膜充血、减轻鼻塞、流涕的作用；氢溴酸右美沙芬能抑制咳嗽中枢，具有

止咳作用；盐酸苯海拉明为抗组胺药，能进一步减轻鼻塞、流涕、打喷嚏等症状，并有镇静安眠的

作用。

【贮藏】

     遮光、密闭，在干燥处保存。

【包装】

     铝塑包装，日用片：10片/板，每盒1板；

               夜用片：5片/板，每盒1板。

     铝塑包装，日用片：12片/板，每盒1板；

               夜用片：6片/板，每盒1板。

     铝塑包装，日用片：7片/板，每盒2板；

               夜用片：7片/板，每盒1板。

     铝塑包装，日用片：8片/板，每盒2板；

               夜用片：8片/板，每盒1板。

【有效期】

      24个月

【执行标准】

      氨酚伪麻美芬片Ⅱ：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标准YBH09522009

      氨麻苯美片：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国家药品标准WS1-(X-278)-2004Z-2018
【批准文号】

      氨酚伪麻美芬片Ⅱ：国药准字H20094121     

      氨麻苯美片：国药准字H20094117

【说明书修订日期】

      2019年12月01日

【上市许可持有人】

    名称：北京红林制药有限公司

    地址：北京市怀柔区雁栖工业开发区

【生产企业】

    企业名称：北京红林制药有限公司

    生产地址：北京市怀柔区雁栖工业开发区

    邮政编码：101407

    电话号码：010-61669962

    传真号码：010-61669843

    网    址：www.osihl.com

    如有问题可与生产企业联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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